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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一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公　佈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佈之內容概不負

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佈全部

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須予披露交易：

出售HATHOR EXPLORATION LIMITED

之股份

摘要

本公佈乃本公司為遵守香港上市規則第14章之披露規定而刊發。

本公司宣佈，於二零一一年十一月十四日至二十一日（加拿大時

間）期間，其透過一系列場內交易出售1,798,100股HAT股份，即本

公司於Hathor之全部持股量，平均價格為每股HAT股份4.91加元

（或約4.72美元或36.82港元），相當於Hathor現有已發行股本約

1.41%， 總現金代價為 8,831,734加 元（或約 8,498,778美 元或

66,290,468港元）。

出售事項已為本公司提供所得款項總額（扣除開支前）8,831,734加

元（或約8,498,778美元或66,290,468港元），將用作其他投資及營運

資金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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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本公司出售全部HAT股份之出售事項所得款項總額（扣除開支前）扣減收購成本計算，出售

事項已產生扣除開支前全部已變現收益淨額約3,167,285加元（或約3,047,878美元或

23,773,448港元）。

按全部已變現收益淨額計算，投資回報率為56%，就僅超過11個月之期間而言實屬理想。

於出售事項後，本公司不再持有任何HAT股份。

根據香港上市規則第14章，出售事項構成本公司之須予披露交易。

本公佈乃本公司為遵守香港上市規則第14章之披露規定而刊發。

出售於Hathor之股份

本公司宣佈，於二零一一年十一月十四日至二十一日（加拿大時間）期間，其透過一系列場內交

易出售1,798,100股HAT股份，即本公司於Hathor之全部持股量，平均價格為每股HAT股份

4.91加元（或約4.72美元或36.82港元），相當於Hathor現有已發行股本約1.41%，總現金代價為

8,831,734加元（或約8,498,778美元或66,290,468港元）。

本公司全部1,798,100股HAT股份乃由本公司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六日至二零一一年七月二十

九日期間內透過一系列場內交易收購，總現金代價為5,664,449加元（或約5,450,899美元或

42,517,012港元）。

出售事項已為本公司提供所得款項總額（扣除開支前）8,831,734加元（或約8,498,778美元或

66,290,468港元），將用作其他投資及營運資金用途。

按本公司出售全部HAT股份之出售事項所得款項總額（扣除開支前）扣減收購成本計算，出售

事項已產生扣除開支前全部已變現收益淨額約3,167,285加元（或約3,047,878美元或23,773,448

港元）。

本公司預期在收益表中確認一項與上述披露者不同之收益，其主要參考如本公司賬目記錄出售

事項之標的事項全部HAT股份之賬面值而定。該兩項計算之差異由以下項目所產生：(i)於上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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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財政年度確認及入賬之一項未變現虧損約257,000美元；及(ii)本公司於有關交易日就每次收

購HAT股份所用之相關匯率。

按全部已變現收益淨額計算，投資回報率為56%，就僅超過11個月之期間而言實屬理想。

於出售事項後，本公司不再持有任何HAT股份。

根據香港上市規則第14章，出售事項構成本公司之須予披露交易。

代價基準

出售事項之代價乃按一般商業條款及場內買賣之公平交易釐定。

就本公司於Hathor之權益而言，除稅及非經常項目前，本公司按應佔份額（為1.41%）佔Hathor:

(i)截至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來自持續經營業務之淨虧損為59,617加元（或約

57,369美元或447,478港元）；及(ii)截至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來自持續經營業務

之淨虧損為55,031加元（或約52,956美元或413,057港元）。

就本公司於Hathor之權益而言，除稅及非經常項目後，本公司按應佔份額（為1.41%）佔Hathor:

(i)截至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來自持續經營業務之淨虧損為80,307加元（或約

77,279美元或602,776港元）；及(ii)截至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來自持續經營業務

之純利為7,710加元（或約7,419美元或57,868港元）。

誠如Hathor最近期公開披露之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期間之中期財務報表所呈報，於二

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Hathor之資產淨值為157,861,226加元（或約 151,909,858美元或

1,184,896,892港元）。

Hathor之主要業務活動

Hathor為專注於在加拿大薩斯喀徹溫省北部阿薩巴斯卡盆地進行勘探項目之初級鈾公司。

Hathor之所述目標為發現、提升及開發高級別、世界級之鈾礦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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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thor之主要勘探資產位於阿薩巴斯卡盆地東面一帶，為加拿大全部產鈾礦山所在之地，佔全

球產量約23%。該地區之目前採礦儲量超過25年。

Hathor目前正加快發展其Roughrider鈾項目（中西部之東北部）。

有關Hathor之其他資料，亦可在其網站www.hathor.ca查閱。

所得款項用途

出售事項之所得款項淨額將由本公司用作投資及營運資金。

出售Hathor股份之理由

如財經傳媒廣泛報道，Hathor目前為力拓集團及Cameco Corporation作出競爭收購要約之標的

事項。

於二零一一年十一月十七日，力拓集團提高其對Hathor之要約至每股HAT股份4.70加元（或約

4.52美元或35.26港元）（自其於上一次建議之每股HAT股份4.15加元（或約3.99美元或31.12港

元）起），較Cameco Corporation於二零一一年十一月十四日作出之現金要約每股HAT股份4.50

加元（或約4.33美元或33.77港元）高4.4%。

雖然市場不斷揣測力拓集團提高之要約是否最終出價，但本公司認為，HAT股份目前的股價，

加上實行和執行出售事項之平均價格每股HAT股份4.91加元（或約4.72美元或36.82港元）較力拓

集團之最新要約呈現吸引溢價，為本公司最初於HAT之投資帶來優厚回報。

董事局認為，出售事項乃按正常商業條款及於本公司一般及日常業務過程中進行。彼等相信，

出售事項之條款屬公平合理且符合本公司及股東之整體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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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予披露交易

鑒於本公司就合共1,798,100股HAT股份之出售事項可獲取之代價總額8,831,734加元（或約

8,498,778美元或66,290,468港元）超過本公司市值之5%但不足25%，根據香港上市規則第14

章，出售事項構成本公司之須予披露交易。

本公佈旨在根據香港上市規則為股東提供有關出售事項詳情之資料。

並非關連交易

據董事所知、所悉及所信並經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Hathor、GMP Securities、場內出售HAT

股份之對手方及彼等各自之實益擁有人及聯繫人各為獨立於本公司且並非本集團關連人士之第

三方。

本公司之主要業務

本公司為一家根據開曼群島法例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其股份於香港聯交所上市，並於法蘭克

福證券交易所場外市場(Freiverkehr)買賣。本公司乃一家主要集中在亞洲地區之多元化採礦集

團。其主要資產位於中國雲南省及內蒙古。本公司亦在多家採礦公司擁有被動權益，包括BC

Iron Limited(22.65%)及Venturex Resources Limited(28.88%)。

定義

於本公佈內，除文義另有指明外，下列詞彙具有以下涵義：

「聯繫人」 指 具有香港上市規則所界定之涵義

「董事局」 指 本公司董事局

「加元」 指 加元，加拿大之法定貨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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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

「本公司」 指 勵晶太平洋集團有限公司，一家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

公司，其股份於香港聯交所上市，並於法蘭克福證券交易所

場外市場(Freiverkehr)買賣

「關連人士」 指 具有香港上市規則第14A章所界定之涵義

「董事」 指 本公司董事

「出售事項」 指 透過一系列場內交易出售1,798,100股HAT股份（即本公司於

Hathor之全部持股量），現金代價總額為8,831,734加元（或約

8,498,778美元或66,290,468港元）

「Hathor」 指 Hathor Exploration Limited，一家加拿大上市公司，其股份

在多倫多證交所創業板上市（TSX-V:HAT）

「HAT股份」 指 在Hathor股本內之上市股份

「香港上市規則」 指 香港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可不時予以修訂）

「香港聯交所」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港元」 指 港元，香港之法定貨幣

「股東」 指 股份持有人

「股份」 指 本公司股本中每股面值0.01美元附投票權之普通股份，此等

股份於香港聯交所上市，並於法蘭克福證券交易所場外市場

(Freiverkehr)買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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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倫多證交所創業板」指 多倫多證券交易所創業板

「美元」 指 美元，美國之法定貨幣

附註： 除本公佈另有指定外，(i)以加元計值之款項，已按1.00加元兌0.9623美元之匯率，換算

為美元（僅供參考）；及(ii)以美元計值之款項，已按1.00美元兌7.80港元之匯率，換算為

港元（僅供參考）。

代表

勵晶太平洋集團有限公司

董事局

Jamie Gibson

董事

本公司董事：

James Mellon（聯席主席）*

Stephen Dattels（聯席主席）*

Jamie Gibson（行政總裁）

David Comba#

Julie Oates#

Mark Searle#

Jayne Sutcliffe*

* 非執行董事
# 獨立非執行董事

香港，二零一一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